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 

操作說明 

中華民國109年8月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審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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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大綱 

貳 操作流程 

壹 功能概述 
一、功能目的 
二、對象與時機 

三、整體作業流程 
四、新舊系統差異 

一、進入系統 
二、收件-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三、審核-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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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目的 

主要為提供環保主管機關端，依照<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49-4 條，於網路傳輸

介面審核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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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與時機 

功能操作者：環保主管機關 

適  用  時  機： 
業者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並線上傳輸後，環保主管
機關於線上網頁審核准駁 



整體作業流程(新申請)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新增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與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既設 

業者 

新設 

業者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自核准日起廢止原水措計
畫或許可證（文件） 

以網路及書
面方式通知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以網路方式
通知 

105年10月28日修正施行前既設且已取得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洗腎診所 



整體作業流程(變更)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勾選變更項目 
 填寫變更對照表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變更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及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新舊系統差異-變更申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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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系統 新系統 

分為第一階段申請變更及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申請變更 
應填具「廢（污）水管理計畫變更申請表」，
並檢附涉及變更事項之相關附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
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
直至審核通過。 
 
 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主管機關應通知洗腎診所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
修正廢（污）水管理計畫及附件後，送主管機
關審核。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
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
至審核通過。 

僅一階段變更，說明如下： 
 
應填具修正後之廢（污）水管理計畫及涉及變
更事項之相關附件，以及「廢（污）水管理計
畫變更申請表」，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如經
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於主管機關通
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至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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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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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為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進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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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由功能列點選【審核】 -> 【廢(污)
水管理計畫審核】 -> 【洗腎診所】  

步驟2. 
填入篩選條件後後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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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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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點選【收件】，進入收件填寫畫面 

步驟2. 
填寫收件資料，完成填寫後，點選
【確認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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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審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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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於該筆申報資料欄位後端點選【審核】  



審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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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點選按鈕，查看申報資料  



審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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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點選【審查結果】 ，編輯
審查結果資料  

步驟4. 
若需參考上次審查結果，
或列印申報文件，請點選
【歷次審查結果】或 【報
表產出】 

步驟5. 
完成審查意見填寫後，點
選【送出審查結果】 ，即
不可調整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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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意見信箱：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